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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民國 ( 下同 )113 年秋天在台灣金融
業的一場大戲，莫過於雙金搶親 - 台新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下稱台新金 )

與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下稱新
光金 ) 先於 8 月 22 日由雙方分別召開臨
時董事會，通過以台新金為存續公司、
新光金為消滅公司之合意併購決議後，
翌日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下稱中信金 ) 於 8 月 23 日召開臨時董事
會通過向主管機關金管會申請公開收購
新光金股份之決議，收購比例為 51%。
金融圈暗潮已久的金金併傳聞正式檯面
化，台新金主張其與新光金系出吳家同
源，雖是以小 ( 台新金 ) 併大 ( 新光金 )，
但雙方以合意併購方式並由企業文化面
向出發，主張長遠以觀應最能保障公司
/ 員工 / 股東等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後發
之中信金則採取公開收購方式，以數據
強調新光金若能與中信金合併，兩者合
併之綜效將成為台灣第一大金控、第一
大銀行以及第三大壽險公司。

金控在我國是受高度監理行業，
自 100 年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後，主管機關迄今未再核發新的

金控執照。金管會於 111 年同意首樁也

是目前唯一一樁金金合併 - 日盛金控與

富邦金控合併，此並非由雙方董事會通

過之合意併購，而係由富邦金控於 109

年 12 月 18 日董事會通過公開收購日盛

金控並進行重訊公告啟動這場非合意併

購。110 年 3 月 23 日富邦金控公告已

收購完成日盛金控已發行普通股總數達

53.84%，公開收購條件已成就；111 年

9 月 20 日金管會正式核准富邦金控與日

盛金控合併案，嗣後分別經雙方董事會

決議以 111年 11月 11日為合併基準日。

我國第一樁金金合併案，雖是非合意併

購但至少是一對一進行，從富邦金公告

啟動公開收購到完成合併，歷時近兩年

完成。

在中信金於 113 年 8 月 23 日召開

臨時董事會比照富邦金之模式決議以公

開收購方式併購新光金，並重訊公告將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在中信金重訊公

告將公開收購新光金之後，台新金與新

光金嗣後又分別於 113 年 9 月 11 日再

就該案第二次召開臨時董事會以調整原

先 113 年 8 月 22 日董事會通過之換股

比例。作為消滅 ( 被併購 ) 公司之新光

公司治理與董事責任
◢ 徐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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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雖然在兩次臨時董事會都通過與台

新金合併之決議，但並非所有董事都同

意該合意併購案。在 8 月 22 日新光金

第一次臨時董事會當中，共計 15 位董

事 ( 含 3 位獨董 ) 有 11 位董事同意，三

位董事 ( 含 1 位獨董 ) 反對、一位董事

棄權 1；9 月 11 日新光金第二次臨時董

事會，同意的董事維持不變一樣是 11

位董事同意，兩位董事反對、兩位董事

( 含 1 位獨董 ) 持保留意見 2。

這次台新金與中信金搶併新光金這

場雙金搶親之大戲，本是台灣首見的金

融機構合意併購 vs. 公開收購之競逐，

對於董事、股東、員工等利害關係人，

乃至於主管機關及現行法令，都是一大

考驗。但新光金、台新金與中信金間的

三角習題，在正式上場前即因金管會表

態不同意中信金所提之公開收購申請而

畫下句點。本文之重點並非討論併購案

本身，而是關注董事會在做出類似重大

決議之過程中，董事所扮演之角色與責

任。例如早在台新金與新光金就合意併

購於 113 年 8 月 22 日召開第一次臨時

董事會前就有評論指出 3，「即使贊成

與台新金合併的新光金董事佔董事會多

數，要新光金董事會通過台新金的合併

提議，或反對中信金的合併提議，都易

如反掌。」但若中信金提出公開收購新

光金且每股價格高於台新金的情況下，

「擺明了就是比較好的條件，新光金的

董事會竟然沒有選它，身為董事的善良

管理人的責任到哪裡去了？」4

董事會作為公司之最高經營決策機

關，對於公司經營不當或其決策導致

股東權益受有損害時，直接對董事起訴

之民刑事訴訟甚至最後判刑確定之判決

亦時有所見；在行政裁罰案件，主管機

關裁處書指摘公司董事會對於議案未詳

予審議未盡其責、公司治理之功能有待

提升 5，甚至逕由行政力直接介入私法

領域的公司自治範疇而越過股東會權限
6，直接對公司董事 / 執行董董事 / 董事

長處以減俸 7 甚至停職 8 等處分，亦有

所見。我國法制對於董事責任之規範與

界限究竟為何，在公司有不法或不當行

為或因董事會決議 ( 或未為決議 ) 或受

有損害時，董事應在何種情境下負起責

任，為本文關注之重點。

二、董事責任與經營判斷法則二、董事責任與經營判斷法則
2.1董事責任2.1董事責任

按股東會由公司股東組成，應為公

司之最高意思機關，我國公司法第 193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會執行業務，應

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然實

則上股東人數眾多召集不易，在瞬息萬

變的商業競爭下，要讓股東會來決定公

司日常決策有執行上之困難與不可行；

因此公司法第 202 條規定﹕「公司業務

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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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

之。」換言之，公司法第 202 條明訂，

除股東會專屬職權外，公司其餘事務皆

由董事決定，係以董事會為公司經營之

最高決策機關，此即所謂經營 ( 董事會

) 與所有 ( 股東會 ) 分離原則。

我國現行法令對於股東會之專屬職

權，主要有六種態樣 9：一 . 公司營運管

理事項 ( 例如 : 修正公司章程、申請 / 停

止公開發行 / 上市櫃 )；二 . 重大經營決

策事項 ( 例如 : 合併 / 分割 / 股份轉換、

讓與或受讓重要業務或資產、決議公司

解散 )；三 . 募集資金、股利分配及員

工配股 ( 例如 : 私募有價證券、發行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 )；四 . 減資；五 . 選舉

/ 解任董事 / 監察人 / 功能性委員會、解

除董事競業禁止等；六 . 承認各項財務

報告、營業報告。公司通常不會在章程

中另訂公司法所無之股東會專屬職權，

以免自縛手腳，因此在實務上，除了股

東會法定專屬職權，其餘應皆屬董事會

職權。

就公司法第 193 條第 1 項及同法第

202 條綜合以觀，我國係採董事會中心

主義，股東會為公司之最高意思表示機

關、董事會則為公司之最高經營決策機

關。同前所述，股東會專屬職權包括選

舉董事 10 及各功能委員會，董事既經由

股東會選舉委任擔任董事職務並組成董

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董事與股東之

間即形成委任關係，職是公司法第 193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會執行業務，應

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

董事 ( 會 ) 與股東 ( 會 ) 之間既為

委任關係，有關董事責任之規範，見於

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 :「公司負責人應

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至於董事受託義務之內

容究為何指，學者及法院實務見解認

為，或可由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推論

出「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然此二種董事義務是否有所區別，

抑或同為一事，以及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所稱「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民法

第 535 條 11「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

意涵是否相同，則因實務演進以及外國

立法例之參考，而處於尚在變動中之不

同論點。

2.2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2.2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我國法令並無具體規範對於董事執

行業務之方式，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

定 :「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

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此處

所稱「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

人於執行公司業務時，必須出自公司最

佳利益，不得圖謀個人或第三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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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忠實義務」；至於「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則謂公司負責人執行公司

業務時，應盡社會一般誠實、勤勉而有

相當經驗之人所應具備之注意義務 13。

「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注意

義務」是否同屬一事，有採「同質論」

認為 14【公司負責人所應負之「忠實義

務」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基於

同質理論構造，委任是本於雙方互相信

賴而締結的法律關係，董事忠實義務並

非創設委任關係的特別義務，只是明確

化董事經營責任之規定，乃藉由商法之

明文將民法上受任人的注意義務具體轉

化為董事的法定義務。】異質論者則認

為 15【「忠實義務」是在避免董事濫行

職權，圖利個人而犧牲公司的利益衝突

防制義務；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則是要求公司負責人用合理的、相當程

度的注意來執行其業務兩者性質互異。

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時可能發生侵

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責任。公司可對負

責人依法追究其經營責任；反之「忠實

義務」之違反，並非以其過失為歸責事

由，而是「企業倫理」的法制化】。

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公司負責

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以系爭條文將「忠

實執行業務」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倂立之體例及各自意涵以觀，應可

認為前者「忠實義務」，主要在解決董

事是否有利益衝突之問題，蓋董事 ( 會

) 之職權既源於股東 ( 會 ) 之委任，董

事執行公司業務時則應忠於其受託義務
16，必須基於公司之最佳利益，不得圖

謀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後者「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則在評估董事責任之

範圍係以其是否有過失所致。

惟對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之董

事責任，不論採同質論或異質論，「忠

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皆是不確定法律概念，若事後諸葛要以

公司是否發生損害之結果論來追究董事

責任者，要被究責之董事舉證證明自己

已盡「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實屬困難。

2.3經營判斷法則2.3經營判斷法則
商場上倏忽萬變，企業經營之成敗

或虧損或因內部決策失誤，亦有外部

大環境因素所致。公司董事在面對處理

公司重大決策時，如未有涉及一己之私

謀取私人或第三人之利益並已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者，縱最後結果未如人

意甚或是造成公司損失，是否能以公司

受有損害此一結果逕以認定此係因董事

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所致而究其

責 ?「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 尤其是「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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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 並無具體內容，若以事後諸葛

之角度來檢視董事當時決策是否周延，

自不難以全知之觀點發現在決策當下的

盲點或思慮未周之處。當公司已發生

損害之結果時，要董事舉證自身已盡

「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更有其困難之處；然若據此追究

董事責任，則公司董事為避免事後遭

究責，恐會避免做出任何可能有風險

之決策，進而使得做為公司最高經營

決策機關的董事會故步自封不敢做出

任何創新冒險之決策。為解決此一困

境，英美法發展出「經營判斷法則」

（Businessjudgmentrule），以避免一旦

公司經營決策結果不如預期，就要決策

之董事負責，長此以往將造成董事會遇

事保守而有礙企業之創新進步。

「 經 營 判 斷 法 則 」 最 早 可 追

溯 至 1742 年 英 格 蘭 衡 平 法 院 在

CharitableCorp.v.Sutton 之判決，法院表

達了司法機關對董事經營決策進行事後

判斷之猶豫；1984 年美國德拉瓦州最

高法院在 Aronsonv.Lewis 案揭示了「經

營判斷法則」之運用。其重點在於董事

之決策只要能被歸因於任何一種合理理

性之經營目的 ( “canbeattributedtoanyr

ationalbusinesspurpose” )，法院將不會

以自己的事後判斷來取代董事會當時之

判斷 17。其立論基礎在於商業經營決策

應屬高度專業，董事既受股東委託而選

出，原則上即應肯認董事所為之決策符

合商業判斷；且基於經營與所有權分離

原則，亦不應由股東意圖藉由興訟而透

過法院來干涉董事之經營管理決策。司

法機關對於商業經營行為等專業知識及

經驗在不及董事及專業經理人豐富之情

況下，司法對於商業決策應予尊重，縱

使最後結果顯示該商業決策有誤而致公

司受有損害，但除非能證明該決策之過

程有所不當，否則仍應減少介入，不應

由第三者法院於事後 (hindsight) 重作評

斷 (secondguess) 董事當時之決策是否正

確 18。

申言之，「經營判斷法則」其前提

之基本假設為﹕其推定董事所為之商業

決策是基於充分理解並在知情基礎上所

做出，董事本於善意且真誠地相信其所

為之決策是以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為目

的。亦即其推定董事在做出與自己並無

利益關係或不涉及自我交易之經營決策

時，係在取得充分資訊之基礎下，董事

基於善意且誠實地相信其行為 / 決策符

合公司之最大利益 19。

要說明的是「經營判斷法則」既由

法院審理過程中發展出來，因此其並非

衡量董事行為之標準，而是司法機關在

審查董事行為時之基準（Thebusinessjud

gmentruleservesasastandardofjudicialrev

iew,notasastandardofbusiness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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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其目的在於避免由法院事後審查來

評斷董事當初所為之經營決定是否正

確。以我國公司法而言，「經營判斷法

則」即是用以審查董事是否已盡「忠實

義務」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之

基準。

「經營判斷法則」是從司法機關由

判決而衍生出之審查標準，其既是訴訟

程序之原則，同時也是實體上之原則；

其最重要之特點在於舉證責任之倒置，

亦即舉證責任在於原告，而非由被告董

事要去證明自己已盡其責。承前所述，

「經營判斷法則」前提之基本假設為，

其推定董事做出之商業決策乃是基於充

分研究後之知情基礎上做出，係本於善

意且真誠地相信該決策是以公司利益最

大化為目的。準此，「經營判斷法則」

在訴訟程序上之原則為，若要打破「董

事之決策推定符合經營判斷法則」此一

前提，在法院上即必須由為此主張之原

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未能盡到舉證

責任，則董事及其所為之決策在法院

審理時即會受到「經營判斷法則」之

保護 21。在實體上就「經營判斷法則」

之具體內涵包括 : 一、該決定屬商業經

營決定（abusinessdecision）；二、該

決定不具個人利害關係且為獨立判斷

（disinterestedandindependence）；三、

已盡注意義務（duecare）；四、基於

善意（goodfaith）；五、未濫用裁量權

（noabuseofdiscretion）。「經營判斷

法則」係已預先推定董事之決策符合以

上五項要件，以我國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 :「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對董事責任

之要求以觀，前兩項要件 ( 一、該決定

屬商業經營決定；二、該決定不具個人

利害關係且為獨立判斷）或可歸納為董

事責任當中為處理利益衝突之「忠實義

務」，另三項要件 ( 三、已盡注意義務；

四、基於善意；五、未濫用裁量權 ) 則

是衡量董事責任有無故意過失之「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英美法對於「經營判斷法則」在訴

訟程序上舉證責任倒置之情況下，若

原告 ( 股東 ) 要主張董事須為公司決策

負損害賠償或其他責任時，原告必須證

明董事之決策不符合上述「經營判斷法

則」之五項要件；亦即原告必須證明被

告董事之系爭行為 / 決策 : 一、非屬商

業決定；二、或於作成行為之當時，係

處於「資訊不足」之狀況；三、或基於

「惡意」作成；四、或參與作成決定之

董事係具有重大利益衝突之關係；五、

或有濫用裁量權之情形。惟縱使原告舉

證滿足上述要件而打破「經營判斷法

則」之推定，但這也不代表被告董事即

為有罪 ( 敗訴 ) 之認定，而僅是在訴訟

程序上的舉證責任又轉移到被告董事一

方。舉證責任之轉換並不代表董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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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責任之必然存在，只是董事系爭決

策 / 行為不再受到「經營判斷法則」保

護傘事先推定之庇祐，而要回到系爭

決策之內容及過程的實質審理，並將

舉證責任轉換到由被告董事證明其行

為，包括過程及價格，皆符合整體公平

(entirefairness) 之原則 22。

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發展出「經營

判斷法則」，最初目的在於維護現代企

業「所有與經營分離原則」，藉以確保

公司是由董事而非股東在經營。法院認

為若容許股東可以輕易透過法院對於董

事會經營決策逕行起訴以達到事後實質

審查之目的，則公司決策權最終可能會

由董事會移轉到好訟成性之股東手上，

其結果明顯與公司法第 202 條之立法意

旨不能協調，有違公司法第 202 條權限

分配之立法意旨 23。法院藉由「經營判

斷法則」之創設並透過舉證責任之倒

置，以確保法院對於董事經營判斷之尊

重，避免股東利用司法對於董事經營決

策進行事後審查，一方面確保經營與所

有分離原則，一方面也鼓勵董事在面臨

經營重大決策之際願意承擔風險，進行

創新之商業活動而非保守故步自封。24

2.4經營判斷法則之條文化2.4經營判斷法則之條文化
我國近來各級法院雖有陸續採用

「經營判斷法則」來審理董事責任相關

案件，但各法院審理標準不一。有些法

院雖有論及被告主張之「經營判斷法

則」，但最後法院判決理由仍是不予採

納；法院認為「我國程序法上推定免

責，應以法律明文規定者為限，但 ( 目

前 ) 並無此推定免責之規定，又公司法

上之董事係適用民法委任關係為規範，

且受任人處理委託事件具有過失或逾越

權限，委任人依委任關係得請求損害賠

償，而公司法無具體排除此項規定適用

之明文，是不能採用上開法則。」25 至

於肯定「經營判斷法則」之適用的法院

判決雖時有所見 26，惟各法院在判決理

由中所闡釋之內涵、適用範圍、舉證責

任分配以及法律效果，並未有一致之見

解。　

我國是成文法國家，若法無明文規

定，要仰賴判決累積到形成判例被採納

恐曠日廢時，且一般法院在專業以及訴

訟時程上亦難以應付日趨複雜卻又須要

及時審理之商業訴訟。為有效解決商業

爭議，我國在 109 年 1 月 15 日公布制

訂「商業事件審理法」，該法第 1 條即

開宗明義闡述其立法目的「為迅速、妥

適、專業處理重大商業紛爭，健全公司

治理，提升經商環境，以促進經濟發

展」27，並明訂商業事件，包括商業訴

訟事件及商業非訟事件 28，皆由商業法

院專屬管轄 29。因應商業事件審理法要

求商業法院專屬管轄之規定，我國商業

法院自商業事件審理法制訂以來，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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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籌備於 110年 7月 1日正式成立，

司法院同日公告商業事件審理法正式施

行，作為配套措施之「商業事件審理細

則」亦於同日施行。商業事件審理法之

制訂與施行以及商業法院的成立，象徵

我國公司治理法制化之重要里程碑，亞

洲公司治理協會 (AsianCorporateGover

nanceAssociation,ACGA) 於 112 年 12 月

13 日公布 2023 年亞洲公司治理評鑑結

果，在 12 個亞洲市場評比中，台灣與

新加坡並列排名第三，在亞洲市場僅次

於澳洲及日本，其中很大因素之一即是

我國商業法院之設置，使得我國在評鑑

項目中「政府與公共治理」、「監理機

構」、「審計與審計監管機構」此三大

類別均列為第二位；尤其是「審計與審

計監管機構」及「公司治理規則」類別

較前次評鑑明顯進步，得分率分別增加
7% 及 5%30。

董事會乃公司治理之核心，我國公

司法第 202 條規定，公司業務執行應依

董事會決議行之；董事會係採合議制，

做為公司執行業務所依據之董事會決

議，須經由個別董事在董事會當中透過

各項議案之獨立審理，包括公司重要規

章制訂、重大交易案審理、重要人事案

之任免等等攸關公司重大經營決策方向

之議案，董事藉由逐案行使表決權最後

形塑成董事會決議來帶領公司經營決策

之方向。董事於董事會決議行使其表決

權時所應盡之義務及恪遵之標準為何，

一般來說是依照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 :

「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

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是究

竟「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之內涵及標準為何，查諸公司法

並未見有明確規定，因此才會發生如前

所述各法院判決標準不一致之情形。商

業法院之設置，既為「迅速、妥適、專

業處理重大商業紛爭，健全公司治理，

提升經商環境」，「並期商業法院之判

決具有一致性與可預測性」31，因此首

度將「法院判斷公司負責人是否忠實執

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審酌

情事。（第三十七條）」32 納入「商業

事件審理細則」之規定中，該條文之逐

條說明載明 33「( 前略 ) 惟忠實義務、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具體內涵為何，並

無客觀判斷標準，為求明確，爰設本條。

( 後略 )」

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 37 條規定 :

「法院審理商業事件，得審酌下列各款

情事，以判斷公司負責人是否忠實執行

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一、其

行為是否本於善意且符合誠信。二、有

無充分資訊為基礎供其為判斷。三、有

無利益衝突、欠缺獨立性判斷或具迴

避事由。四、有無濫用裁量權。五、

有無對公司營運進行必要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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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五款內容，幾與前述「經營判斷

法則」所列之「屬商業決定」、「不

具個人利害關係且為獨立判斷」、

「已盡注意義務」、「本於善意」以及

「未濫用裁量權」等五大要件相近。

（noabuseofdiscretion）。

然細究該條內容並分別審視商業事

件審理細則及本法商業事件審理法之全

文可發現，「經營判斷法則」同時具有

實體及程序上之意義。英美法院在審理

董事責任案件，法院在適用「經營判斷

法則」時已預先推定董事決策符合該法

則；若原告要起訴董事違反義務要負起

董事責任時，在訴訟程序上必須由原告

證明董事有構成違反「經營判斷法則」

之事由。但我國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 37

條雖在實體上就何謂忠實義務及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之具體內涵訂有五項判斷

標準，但並未在訴訟程序上就有關舉證

責任之配置有明確規範。惟此一問題，

有學者認為商業事件審理法及審理細則

既然在本條並未就訴訟程序之舉證責任

分配有特別規定，此時即應回歸到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

定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

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

限。」本處既非屬「法律別有規定」之

情形，則自應由原告就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負舉證責任；亦即原告若主張董事

行為違反忠實義務或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者，當依照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

舉證證明董事有構成違反商業事件審理

細則第 37 條各款之事由。因此有學者

認為，雖然商業事件審理細則於制定時

並未全然採取經營判斷法則而同時兼具

實體法及程序法之原則，然配合我國民

事訴訟法第 277 條綜合以觀，就舉證責

任分配之實際效果並無重大差異。34

然值得更進一步推敲的是，縱使我

國商業事件審理法之舉證責任，依照

學者見解可以如「經營判斷法則」一

般在於原告，但根據商業事件審理細

則第 37 條規定 :「法院審理商業事件，

得審酌下列各款情事，以判斷公司負責

人是否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以文義解釋來看，該條似

乎意指若原告能證明董事有構成該條

各款事由之違反，即能藉以判斷該董

事未盡忠實執行業務或善良管理人注

意義務；但如前所述，「經營判斷法則」

意指縱原告在舉證責任倒置之情況下，

能證明董事行為不符合「經營判斷法

則」所推定之要件，但這也不代表被告

董事即為有罪 ( 敗訴 ) 之認定，而僅是

在訴訟程序上的舉證責任又轉移到被

告董事一方，舉證責任之轉換並不代

表董事法律責任之必然存在。換言之，

縱原告能舉證證明被告董事違反「經營

判斷法則」，但要進一步論董事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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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責任，仍須就董事系爭行為之實質
內容及過程視其是否符合整體公平原
則而定，只是此時之舉證責任回到被
告身上，但並不排除法院在後續審理
過程中認為董事會行為雖不符經營判
斷法則但符合整體公平標準的可能性。
然我國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 37 條明訂
將判斷公司負責人是否忠實執行業務
並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判斷標準
繫諸於該條所列之五款事由；職是，
若董事行為經證明已違反該五款所列
之事由者，依照商業事件審理細則第
37 條規定是否即可據此認定該董事已
違反忠實義務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並依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要求董
事負損害賠償之責。我國法院在審理
商業事件時，就董事法律責任之追究
與構成，是否會衍生出此項與「經營
判斷法則」之差異，仍有待實務見解
累積或學者之研究。

三、代結論 :三、代結論 :

按「經營判斷法則」係英美法歷經
數百年之法院實務伴隨商業社會之劇烈
演進逐步演化而來，其立意甚為良善，
目的在於恪遵企業之經營與所有分離
之原則，並期待能藉由法院對於企業經
營者之保護與專業之尊重，並避免所有
權之股東藉故興訟來干預企業經營之運
作，因此法院藉由「經營判斷法則」之
推定、舉證責任倒置等設計，來鼓勵企

業經營者勇於創新冒險並開創新局。惟

公司治理之核心基礎，在於專業健全且

運作良善之董事會。法諺有云 :「舉證

之所在，敗訴之所在」，舉證責任之分

配結果影響訴訟結果甚鉅，而通常做為

原告的股東不論是資力或是資訊的透明

度及掌握度上，都遠遠不如負責公司經

營之董事會，舉證責任之倒置對於做為

原告之股東而言，實可謂不能承受之

重。我國不管是從法院實務或是立法例

引進「經營判斷法則」，皆是我國企業

與國際接軌及健全商業環境、吸引外資

提升公司治理整體水平之必然趨勢。然

不可否認，我國企業家族化、家族間交

叉持股盤根錯節之股權結構，以及董事

會常見我國特色的法人董事代表人，法

人董事代表人與指派其之法人間的委任

關係與忠誠義務以及該法人董事代表人

與企業間之委任關係與忠誠義務之衝

突，再再都顯示出我國特色之公司治理

與董事責任。在我國司法實務上究竟有

多少涉及董事責任之判決，是公司股東

以司法訴訟來干預經營權、意圖破壞經

營與所有分離原則之案例，又有多少案

件實則是董事會玩乎職守甚至監守自盜

掏空公司而引發的訴訟案件，恐值深

究。對於董事與股東權利之保障與衡

平，如何避免過猶不及或橘逾淮為枳，

應是在相關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值得深

思及平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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